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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評教師說明會

秀山特教中心

THE S EM INAR OF DEL AYED SCHOOL ENTRY



暫緩入學評估期程

重要調整：
可以晤談代替撰寫評估報告的時機

必須撰寫心評報告的情境

訪談與評估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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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緩入學評估期程
PART
01



日期 辦理事項 學校作業注意事項

113/02/29(四) 暫緩入學個案送件
• 9-15時親送/寄達個案評估資料袋至鑑輔會

工作小組(秀山國小內)

113/03/01(五)
至113/03/05(二)

暫緩入學書面審查 • 請留意中心聯繫電話及電子郵件

113/03/07(四)
暫緩入學個案議決情形(不含優先入
園分發結果)及市級會議議程公告

• 請至新北市特教資訊網查詢
• 如安排市級會議請通知家長與會

113/03/14(四)
至113/03/15(五)

市級會議
• 實體辦理
• 會議注意事項請參閱議程公告及公文

113/4/18(四)
至113/4/29(一)

公立/非營利幼兒園優先入園分發
• 暫緩入學期間欲就讀公立/非營利幼兒園者，

請家長留意各行政區會議時間並出席會議

113/05/17(五) 11301梯次會議紀錄公告 • 請至新北市鑑定系統確認個案會議紀錄

暫緩入學評估期程
Period of Delayed School entry 



暫緩入學通過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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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緩入學通過原則
Principle of Delayed School entry 

具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格、暫緩入學教育計畫符合兒童特殊

教育需求並具體可行，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：

➢ 就讀社會福利機構，且暫緩入學期間有名額可繼續就讀。

➢ 暫緩入學期間已安排私立幼兒園且有名額可就讀。

➢ 因家庭因素或一年內有重大事故，需延長學前教育經驗者。

➢ 接受學前幼兒教育未滿兩年者。

➢ 其他經評估老師認為有需求者（如：發展嚴重落後且年紀較小或
其他特殊原因）。

通過原則



➢ 因罹患疾病，體能衰弱，需要長期療養且影響學習活動者，具醫

囑詳述其健康狀況不適合到校，如符合在家教育申請條件，可建

議申請在家教育，入學後可視需求申請延長修業年限。

➢ 如家長未來一年無法提供積極教育介入、可能損及兒童權益，不

同意暫緩入學。

➢ 暫緩入學期間，兒童需接受鑑輔會追蹤輔導，隔年應於入學前

（11401梯次）提報鑑定重新評估或申請放棄特教服務。

注意事項

暫緩入學通過原則
Period of Delayed School entry 



重要調整
PART
03

可以晤談取代撰寫評估報告的時機

必須撰寫評估報告的情境



可以晤談取代撰寫心評報告的時機

➢學前階段鑑定為確認生(含發展遲緩)

•資格/障別：維持原學前資格/障別

•相關支持服務：依據個案情形核給

•適用期限：一年

重要調整
Important modify  

障別不變
班別不變

晤談案就是維持原資格，
學前階段可以給發展遲緩



➢學前階段鑑定為確認生，暫緩期間欲轉安置者。

•普通班轉特幼班

•特幼班轉普通班

➢學前階段鑑定為確認生，暫緩期間欲變更障礙資格者。

➢不具學前教育鑑定資格，持有身心障礙或其他證明者。

必需撰寫心評報告的情境

重要調整
Important modify  



➢評估過程中與家長討論後決定不申請暫緩入學，欲入小

學就讀普通班…

•學前階段鑑定為確認生之個案，符合以下其中一項，可以晤

談取代撰寫心評報告：

非發展遲緩(有明確障別，如：自閉症、智能障礙、視聽障等)，

且障別不改變

發展遲緩，不易明確類別資格，家長同意疑似生身分入學

重要調整
Important modify  



校內評估會議
PART
04

如何召開評估會議？

會議紀錄如何撰寫？



校內評估會議
Appraisal meeting in school 

• 提前規劃會議時間

▫ 預留報告繳交日前兩週

▫ 聯繫家長到校

• 會議重點

▫ 心評老師說明評估結果

▫ 校內初步確認特教資格、安置學校、安置班別、特教方式及相關服務

▫ 確認後，相關人員（心評/家長/行政）簽名，家長可不同意心評老師及學校意見

• 若有撰寫心評報告，應與家長確認已閱讀過評估報告並記錄

▫ 心評報告簽名欄位，家長不用親簽

▫ 給家長的評估報告，請確認已是最後版本，以符合行政程序完備性

如何召開校內評估會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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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內評估會議
Appraisal meeting in school 

校內評估會議紀錄注意事項

由心評老師依據評估結果填寫

每一項都要確認家長意見，
家長可不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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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內評估會議
Appraisal meeting in school 校內評估會議紀錄注意事項

依校內評估會議
討論結果勾選

個案申請暫緩入學未通過或放棄暫緩入學時
安置學校：
安置班別：
特教方式：

特教方式勾選暫緩入
學者，校內評估會議
時，請務必同步跟家
長確認個案申請暫緩
入學未通過或放棄暫
緩入學時之安置學校、
安置班別、特教方式，
並在「其他建議事項」
補充說明。



心評報告撰寫
注意事項PART

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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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評報告撰寫注意事項
Things to keep in mind about the repart 請記得使用最新評估報告格式

【113年度鑑定安置表件(11301-02梯次適用)】



訪談與評估重點
PART
06

心評主要任務

協助家長檢視暫緩期待與未來的安排是否有關連

協助澄清並提供建議



心評主要任務

➢鼓勵入學，每一位屆齡入學兒童，不論障礙情形輕重都可以上學，
國教階段，學校有義務提供適切教育方式、支持與合理調整。

➢評估入學/園，學生需要的特殊教育與支持服務。

➢幫助家長澄清期待、學生需求與未來規劃的關聯性。

➢提供客觀建議，同理並尊重家長選擇。

晤談重點
Content and suggestions of talk 



暫緩入學通過原則
Principle of Delayed School entry 

➢ 實際至園所觀察學生學習、同儕適應情形，可以自備繪本、教具h
測驗工具等，與學生個別互動、遊戲，從過程中評估學生的能力。

➢ 可以就學前入小一兒童適應量表、早療評估報告，就困難、臨界
或遲緩的能力向度，訪談老師：

➢ 是否因該項能力弱勢影響活動參與？

➢ 影響哪些活動參與？自理?學習哪部分？運動課程？遊戲？聊天？

➢ 老師需要提供哪些環境調整、或支持措施以幫助學生參與？

➢ 跟家長就緩讀計畫討論，澄清期待、目標，並確認未來暫緩入學
期間規劃與目標的關聯。

➢ 再從校內評估會議紀錄表的欄位，共同討論需要的支持服務

暫緩入學申請案晤談與觀察評估重點



除了家長的期待，請務必傾聽孩子的想法，考量孩子的感受。

• 目的

• 透過緩學計畫，幫助家長檢視未來一年給孩子的規劃，是比入小一更適合孩子的安

排。

• 也希望家長清楚選擇的園所的教育理念、教保活動規劃是否符合學生需求。

• 具體列出教育目標納入IEP，也有助家長、幼兒園教師與相關人員能更清楚了解，

這一年該幫孩子建立哪些能力

• 審查重點

• 期待、目標的適切性；規劃內容有機會達成期待的目標。

暫緩入學計畫目的與審查重點



• 其他
– 各類學習活動、社團活動

– 親職教養資源

– 弱勢身分的福利補助

– 家庭支持等

• 學習部分
– 普通班老師的教學調整、補救教學

– 學校志工補救教學

– 學校的學習扶助系統

– 學校特教老師評估

• 心理、情緒行為部分

– 導師的班級及個別輔導

– 學校特教老師評估

– 學校輔導老師、小團體輔導、個別諮商晤談

– 學校心理師、社工師的專業協助

不論是不是特殊生，每

個學生都可依需求享有。

當孩子出現學習或適應困難時，學校可以提供這些資源協助。



特殊教育學生還有哪些資源與支持服務？
• 學習部分

– 特教班(含資源班)的課程教學

– 特殊需求領域的課程教學

– 成績評量的調整

• 相關支持服務

– 適性教材

– 教育及運動輔具

– 相關專業人員諮詢

– 學習及生活人力協助

– 交通服務

經特殊教育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，

學校要訂定IEP，整合學生需要的

教育與支持服務，並定期評量、檢

討執行成果。

• 心理、情緒行為部分
– 學校團隊執行行為介入方案

• 其他、福利服務

– 適配導師

– 了解更多有關身心障礙學生的福利

服務。可以搜尋：新北市福利服務

自己查

*支持服務核給標準及內容跟學前不同、粗
黑限確認生



鼓勵入小學，充分思考緩讀的必要性

• 了解普通班及特教班的區別

• 認識緩讀與入國小的不同處

• 不管何時入學，特殊生適應剛開始一定會面臨挑戰，需要學校、
家長支持，以及時間。

• 比起多一年，好好跟學校討論輔導與支持措施、遇到適應困難時
可以如何協助，更為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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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幼安置與分發
PART
07



公幼安置與分發
Distribution and arrange for public kindergarten

公立/非營利幼兒園分發

參加國教鑑定，

取得暫緩入學資格

分發會議

• 原就讀公立/非營利幼兒園，以安置原校為原則。

• 欲續留於原公立/非營利幼兒園者，如名額不足，進入

分發會議，依競額比序原則，進行分發。

• 原就讀私立、準公共或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，則以

安置緩學教育計畫上「暫緩入學期間欲就讀場所」為

原則。

僅以安置一次
為原則

送學前審查會議

• 預定學前就讀學校

• 私立幼兒園/機構

• 公立/非營利幼兒園



• 原就讀公立/非營利幼兒園者：

◼ 續留於原公立/非營利幼兒園者-

◼ 如名額不足，則由學前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寄發「分發會議通知單」，請家長依

會議日期、時間、地點出席會議。

◼ 倘無缺額，則由學前特教資源中心協助安置於尚有缺額之學校。

◼ 於113年4月18日至4月29日辦理分發確定就讀學校，請於113年5月6日前完成報

到，逾期則視同放棄安置。

◼ 轉換至私立幼兒園、發展中心或機構者-

◼ 請依各園/機構/中心招生期程辦理並完成報到。

公幼安置與分發
Distribution and arrange for public kindergarten



◼ 原就讀於私立幼兒園、發展中心或機構者：

◼續留或轉換私立幼兒園、發展中心或機構者，請依各園/機構/中心招生期程辦理並

完成報到。

◼欲就讀公立/非營利幼兒園者-

◼ 如名額不足，則由學前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寄發「分發會議通知單」，請家長依

會議日期、時間、地點出席會議。

◼ 如無缺額，則由學前特教資源中心協助安置於尚有缺額之學校。

◼ 於113年4月18日至4月29日辦理分發確定就讀學校，請於113年5月6日前完成報

到，逾期則視同放棄安置。

公幼安置與分發
Distribution and arrange for public kindergarten



公幼安置與分發
Distribution and arrange for public kindergarten

➢通過暫緩入學後可以自己選擇想就讀的公立幼兒園嗎？

➢以原就讀學校為原則

➢原就讀的公幼無缺額，學前特教資源中心安排的缺額學校
太遠，還有其他選擇嗎？

➢選擇私幼/機構或進入國小就讀

家長的疑惑與解答



通過暫緩須知

• 孩子若通過暫緩入學，請帶孩子到預定的幼兒園／機構／醫療院
所就讀或就醫，並確實執行暫緩入學教育計畫。

• 通過暫緩入學後，如果轉換就讀的私立幼兒園／機構／醫療院所
請家長主動告訴戶籍所屬之國小（大多是申請／報名鑑定的學校）

• 可隨時終止暫緩，如因各種因素執行暫緩入學有困難，聯繫學區
學校辦理入學。

• 隔年12月-1月，請向國小再次提出「入學鑑定安置申請」，重新
評估孩子的需求；如果覺得孩子已經穩定成長不需要特殊教育服
務，請向幼兒園申請撤銷特殊教育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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